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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SHEN ZHEN DONG TAI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CO.,LTD

离职证明书                              

兹证明：

员工姓名：赖丽梅，身份证号码：440307197008241947，自2014年8月1日起入职我司，在我司任职期间先后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和供应链管理工作。现因该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关规定，双方于2025年10月27日起依法终止劳动关系。现已办理完终止劳动关系的全部手续，双方确认无任何其他劳动争议。

特此证明。

深圳市东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7日  

附：公司存根号：20251027
1、员工确认办理完毕离职交接手续，所有物品已经如实归还，且未携带除员工本人所有的物品之外的物品离开公司；

2、员工承诺在离职后保守公司商业秘密，不得自己利用或披露给他人利用商业秘密获取利益，本商业秘密指员工知悉的一切与公司有关的经营信息；

3、员工确认《离职证明书》离职原因为本人向公司提出的离职原因或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离职原因。

4、员工与公司劳动合同关系正式解除。

公司已经如实告知且解释说明上述条款全部内容，员工已经仔细阅读全部条款，了解条款内容，同意按照以上条款内容执行。

员工姓名：

日    期：

